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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兴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股份”、“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和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

构，对恒通股份进行了认真的持续督导，切实履行保荐责任，对公司 2018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核准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188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0,000,00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面值1元，每

股发行价格8.3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9,3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38,014,793.7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11,285,206.30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和信验字（2015）

第000034号验资报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

全部存放于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2、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67号文《关于核准恒通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24,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16.23元，募集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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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389,52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8,621,509.43元，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80,898,490.57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山东和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和信验字（2018）第000020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项目投入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本报

告期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

入金额 

承诺投入与

累计投入差 

综合物流园项目 211,316,600.00 211,316,600.00 21,531,188.74 211,568,697.41 -252,097.41 

合计 211,316,600.00 211,316,600.00 21,531,188.74 211,568,697.41 -252,097.41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内容 2018 年度 

上年度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44,347.98 

加上：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 21,394,000.00 

减去：置换以自有票据垫付项目资金① 14,501,379.24 

募投项目付款 7,029,809.50 

手续费支出 1,051.11 

销户补充流动资金 7,457.64 

加上：利息收入 1,349.51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0 

   

说明：①2016 年 6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该议案规定了公司未来使用银行

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项目所需资金并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公司按资金审批流程审批付

款，并建立票据台账，财务部编制《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情况明细表》并抄送保荐代表人，经

保荐代表人审核无异议后，财务部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应款项的等

额资金可以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转到公司一般账户。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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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开户单位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备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龙口支行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37001666880050156441 0.00 销户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龙口支行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378040100100027461 0.00 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龙口支行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606021419200051513 0.00 销户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龙口支行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38150188000029191 0.00 销户 

平安银行烟台分行营业

部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1014783692002 0.00 销户 

合计   0.00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

集资金专户销户前所产生的利息已经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募集资金专户陆续

销户。 

2、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项目投入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本报

告期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

投入金额 

承诺投入与累

计投入差 

LNG 物流项目 321,300,000.00 245,898,490.57 123,613,301.26 123,613,301.26 122,285,189.31 

信息化升级项目 55,160,000.00 52,534,400.00 748,300.00 748,300.00 51,786,100.00 

补充流动资金 82,465,600.00 82,465,600.00 82,465,583.05 82,465,583.05 16.95 

合计 458,925,600.00 380,898,490.57 206,827,184.31 206,827,184.31 174,071,306.26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内容 2018 年度 

募集资金净额 380,898,490.57 

减去：置换以自有票据垫付项目资金① 89,251,710.16 

      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34,361,591.10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83,213,883.05 

手续费支出 2,5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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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49,998,740.00 

加上：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 79,664,000.00 

利息收入 167,256.17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2018.12.31） 3,901,223.72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开户单位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备注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龙口支行 
山东优化物流有限公司 8160108080142005953 29,293.9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龙口支行 
山东优化物流有限公司 378040100100057519 10,373.1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龙口支行 
山东优化物流有限公司 37050166688000000270 12,218.6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龙口支行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606021419200096968 9,534.73  

平安银行烟台龙口支行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92326573 3,839,803.30  

合计     3,901,223.72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2015 年 7 月，公司会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

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7 年 6 月，东兴证券成为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相关规定，东兴证券承接了对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2017 年 8 月，公司与东兴证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龙口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龙口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重新签订《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并结合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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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与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2018 年 3 月，公司及东兴证券分别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同时，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LNG 物流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山东优化物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山东优化”），山东优化为本次募集资金存储设立了三个专项存储

账户。公司、山东优化、东兴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承诺投资总额为 21,131.66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1,156.87 万元，2018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2,153.12 万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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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211,285,206.3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531,188.7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1,568,697.4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综合物流园项目 否 211,316,600.00 211,316,600.00 21,531,188.74 211,568,697.41 100.12 
2018 年

12 月 
7,365,390.55 否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已完成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 年度，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了以银行承兑垫付的募投项目款项 1,450.14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 年 7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 4000 万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止 2018 年 7月 11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4,000 万元归

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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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承诺投资总额为 38,089.85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0,682.72 万元，2018 年度使用募

集资金 20,682.72 万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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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380,898,490.5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6,827,184.3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6,827,184.3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LNG 物流项目 否 321,300,000.00 245,898,490.57 123,613,301.26 123,613,301.26 50.27 
2020 年

12 月 
-429,236.97 否 否 

信息化升级项目 否 55,160,000.00 52,534,400.00 748,300.00 748,300.00 1.42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82,465,600.00 82,465,600.00 82,465,583.05 82,465,583.05 100.00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LNG 物流项目已按计划投入；信息化项目尚在选择服务商。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34,361,591.10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 年 4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2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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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说明 

2017 年 7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 4,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止

2018 年 7 月 11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4,000 万元归还至募

集资金账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 

2018 年 4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2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五）本年度募集资金置换票据垫付项目资金情况   

2016 年 6 月，公司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该议案规定了公

司未来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项目所需资金并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公

司按资金审批流程审批付款，并建立票据台账，财务部编制《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情况明细表》并抄送保荐代表人，经保荐代表人审核无异议后，财务部通过银行

承兑汇票支付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应款项的等额资金可以从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中转到公司一般账户。2018 年度，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了以银行承兑垫付的

募投项目款项 10,375.31 万元。其中，2015 年首发项目置换 1,450.14 万元，2018

年非公开项目置换 8,925.17 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度，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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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按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 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

与使用情况，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对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恒通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发表意见为：

公司《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编制符合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

露工作备忘录第一号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等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 2018 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恒通股份 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